
猪副产品加工标准及要求
	名称
	加工标准及要求

	脾脏
	①先将网油剥下，剪刀将肚底的脂肪割净，使脂肪留到网油上；再使用剪刀紧贴脾脏的长嵴将脾脏剪下。
②脾脏上不得残留脂肪块和网油，修剪干净表面脂肪，无病灶、淤血、杂质。
③脾脏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付款

	苦胆
	①将肝脏内侧翻转面向操作者，手拿勾子或直接用手将胆导管勾出，然后握紧胆导管将苦胆拉出，在撕拉过程中要均衡用力，不得用力过猛而使胆囊破损，胆囊上不得残留碎肝。
②苦胆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当天屠宰头数开票收款。

	胰脏
	①在摘取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少带或不带肠油。
②在摘取过程中必须保证大肠的完整度，不影响产品质量。

	尿管
	①前从膀胱连接部位，后紧贴肛圈根部剪割下来。
②保持尿管的完整度，不存留到大肠上头。

	心管
	①刀贴心耳，平齐心耳上部将动静脉管割断，血管断面与心耳面平齐，将心管基部结缔组织划开，露出心管，并将其拉出。刀紧贴两端割下心管。
②心管为毛心管，不修整。按当天屠宰量开票收款。

	食管
	①上端紧贴喉头处剪断，下端从猪胃贲门处剪断（猪胃上可保留不超过1cm食管头）。
②食管统货接收，不修整。按当天屠宰量开票付款。

	胎盘
	①抓住子宫向上提，将胎膜剥开，露出胎盘，贴肛圈根部将胎盘根剪断，从直肠系膜上分离出胎盘（含胎盘根），摘下的胎盘可在清水中清洗，除去表面粪污，有胎儿存在的可剥除。子宫颈处的脂肪可以修割，小胎盘内含有的液体可以挤出。
②胎盘不分大小、破损，统货接收。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猪鞭
	①用刀尖将腹部的阴茎包皮剥离拉出阴茎，顺势将包皮剥开，在阴茎基部将阴茎割断，前端连同包皮盲囊从猪体上分离下来。
②猪鞭统货接收，不修整。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喉头
	①在摘取过程中不能带气管（包括红白管），从气管上端剪断。
②在加工过程中不能带油。

	气管
	①上端紧贴喉头剪断，下端剪齐肚子断口处。
②不得损坏心耳的完整度，导致猪心不完整。

	冠油
	①取精冠油时，首先将小肠从冠油上扯下来，然后再将冠油完整地与大肠分离，尽量保持冠油完整。
②冠油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网油
	①先将网油从猪肚上剥下，剪刀将肚底的脂肪割净，使脂肪留到网油上。
②网油不分大小厚薄统货接收，不得修整修剪。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猪头
带槽头
	①槽头部分必须进行整修可视病变淋巴结、摘除肾上腺和残留甲状腺等。
②槽头沿颈骨头下1cm处，垂直白条弧形修割槽头，修净第一肋处的筋膜，修净槽头上方残留的淋巴及淤血肉
③猪头带槽头不分剥皮、脱毛，不分大小，不论品种统货接收，按当天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连肝肉
	①从猪肝上将连肝肉完整的割下，不得割伤猪肝，也不得残留到猪肝上。
②连肝肉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小肠
	①上端紧贴胃幽门处断开（胃上带十二指肠长度不超过2cm），下端紧贴回肠与盲肠结合处断开，并从小肠末端截下长度不超过40cm的小肠头部分，小肠分离时不得将小肠撕断，小肠上不带脂肪。
②小肠统货接收，按当天屠宰量开票收款。

	奶膘油
	在加工过程中可去除其淋巴结，公司统一作无害化处理。
在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碎肉、肉皮必须统一过磅。
奶膘油的重量必须按照公司统一要求，根据生产的品种、价格作合理化的安排。

	肠油
	①白脏间所有肠油、淋巴、下料、肛圈以及非正常产品均为白脏下料。
②白脏下料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过磅重量开票收款。

	小肚
	①先将膀胱系带割断，不要割伤直肠，在膀胱口处将膀胱从输尿管和尿道上割下，膀胱上带输尿管和尿道长度≤1cm。
②小肚统货接收，不得挑选，按当天屠宰头数开票收款。

	猪尾巴
	①左手抓猪尾，右手持刀，贴尾根部关节割下，使割后肉尸没有骨梢突出皮外，没有明显凹坑。
②猪尾巴不分剥皮和脱毛，不论长短粗细，一律统货接收。按当天屠宰头数开票收款。

	猪肺
	肺叶分叉处保留1-3cm肺管，不带油脂、淋巴。

	猪腰
	保持自然形状，不破坏肾包膜，不带油脂。

	大肠头
	长0.9-1.2m,不带刁圈肉。

	大肠
	外形完整，不带大肠头、肠油。

	猪心
	从猪心与心包油相连处割下猪心，外形完整，无明显刀伤。

	猪舌
	外形完整。

	猪肝
	保持肝叶完整，不带油脂、胆管。

	板油
	外形完整。

	猪蹄
	去蹄白条要求分离猪蹄皮高于骨关节1-2公分，避免骨关节外露。

	猪肚
	大肚保留1-2cm小肠头和1-2cm食管，不带油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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